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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A6_BD_E6_A0_87_E8_c80_321340.htm 农业部令(第67号) 《

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》业经2006年6月16日农业部

第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7月1日起施

行。2002年5月24日农业部发布的《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》

（农业部令第13号）同时废止。部 长：杜青林二○○六年六

月二十六日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

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，加强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

理，建立畜禽及畜禽产品可追溯制度，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

病，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

产品质量安全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标

识是指经农业部批准使用的耳标、电子标签、脚环以及其他

承载畜禽信息的标识物。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

畜禽及畜禽产品生产、经营、运输等活动，应当遵守本办法

。 第四条 农业部负责全国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第五条 畜禽

标识制度应当坚持统一规划、分类指导、分步实施、稳步推

进的原则。 第六条 畜禽标识所需费用列入省级人民政府财政

预算。第二章 畜禽标识管理 第七条 畜禽标识实行一畜一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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